第十八屆用愛彌補兒童文學獎
活動報名簡章
· 主辦單位：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
· 協辦單位：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、TOP945康軒學習雜誌、
              翰林出版事業(股)公司、台灣淘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· 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贊助單位：財團法人中美和文教基金會、財團法人沐恩文教基金會
· 參加資格：凡年滿9歲～12歲，居住台灣地區國小三～六年級在學學童皆可參加
              (以本年度九月份後，升上去的年級做界定)。
· 獎勵辦法：金牌獎1名：獎金3萬元、獎牌、獎狀
銀牌獎1名：獎金2萬元、獎牌、獎狀
佳  作3名：獎金5000元、獎狀。
入  圍5名：圖書禮券1000元、獎狀
(凡台灣淘米參賽者皆可得到淘米遊戲虛寶)
· 創作內容：今年以「喜歡自己」為主題，希望學童藉由該主題，深度了解剖析自己是個怎麼樣的人，發現自己的優缺點，喜歡自己。因為我們必須先懂得愛自己，才知道怎樣去愛人，也才會得到別人的愛惜和珍視。懂得自己的獨特與珍貴，才有辦法用相同的角度去愛別人，去尊重每個人的不同，去欣賞每個人的獨特。
我們都是帶著一些特質來到這個世上，你喜歡這些特質嗎？邀請小3-小6學童以「喜歡自己」為主題，發現自己的優缺點，喜歡自己，將自己的特色畫出一本獨一無二的故事書。 
· 作品規格：
1. 規範：每人限參加一件，不可多人合著。作品必須尚未發表，且不得抄襲他人作品。參加者若重複或作品涉及抄襲他人作品、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法律情事，經查證屬實，將取消其參賽資格。
2. 以中文創作，作品應求形式完整，適合國小學童閱讀。
3. 作品需繪於寬27公分，高19公分(約A4)紙上；每一作品，圖不得少於15張，(不含封面、封底頁)。圖文需分開（一面圖，一面文字，互相對應），或是另外黏貼一張文字的紙在畫好的圖上。
4. 請將作品依照繪圖順序放入A4文件夾透明袋內並標註頁次，避免評審老師們閱讀作品過程中造成作品分散，影響參賽者的權益。(A4文件夾圖片如下)

[image: ]
5. 繪畫使用材料不限(水彩、蠟筆、彩色筆、水墨...皆可)，作品僅限於平面創作，不得使用電腦繪圖。
6. 參賽作品若獲選為優勝、佳作及入圍的作品，其原稿、出版權及使用權將無條件供主辦單位使用，主辦單位有權修改、重製該作品，原作者不另收取費用。
7. 得獎作品概不退還，敬請自行備份。優勝、佳作及入圍之外未得獎作品如需退還，請隨件附上總計60元硬幣或郵票，主辦單位統一以新竹貨運便利袋寄出。
8. 榮獲佳作、入圍之得獎作品，如欲自行出版，請先來電告知主辦單位，並於出版之著作上註明「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用愛彌補兒童文學獎第17屆佳作／入圍作品」

· 收件＆報名方式：
1. 即日起至104年9月3日截止(郵戳為憑，逾期不收件)
2. 參賽者均須填寫報名表，隨參賽作品一同郵寄至：
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
台北市民生東路四段54號7樓708室 
第十八屆「用愛彌補」兒童文學獎 收
資料填寫不完整、規格不符規定者，將不予評比。
洽詢電話(02)2719-0408轉分機229

· 得獎名單發表：
1. 得獎名單刊登於本會顱顏會訊及本會網站上。
2. 頒獎日期及方式：日期另行公佈，金銀獎作者須將自己的作品搬上舞台戲劇演出。

· 出版權與使用權：作品經錄取，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享有出版權及使用權。

· 注意事項：報名方法及作品規格若有變更，以http://blog.yam.com/ncfstory網站上最新公佈為依據。

· 評審辦法：
(一)由本會聘請藝術與人文專家組成評審小組評定之。
(二)所有參賽作品為求公平公正之原則，評審以前作者姓名等基本資料均予彌封，再請評審委員審查。
(三)評審標準：以原創性、想像力、獨特性、完整性、文圖配搭事宜為五大評審原則。
1. 初審標準：文字內容佔百分之六十(含內容創意、用語用詞…等)、繪圖創作佔百分之四十(含整體藝術表現)。
2. 複審標準：文字內容佔百分之五十(含內容創意、語文技巧、用詞…等)、繪圖創作佔百分之五十。(含整體藝術表現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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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屆「用愛彌補」兒童文學獎 報名表
	作者姓名：
	
	性別：
	
	就讀學校：
	

	作品名稱：
	
	年級：
（以9月過後）
	

	聯絡地址：
	
	聯絡電話：
手機電話：
	

	何處得知活動訊息
	
	參與次數：
	第                 次

	填寫米米號及想要的一款遊戲虛寶（沒有即不用填寫）
	

＊凡淘米遊戲玩家（賽爾號、摩爾莊園、台灣淘米彈彈堂3、小花仙、功夫派、熱血精靈派），報名即贈送一款遊戲虛寶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＊若選擇遊戲虛寶獎勵為台灣淘米彈彈堂3、功夫派，需一併填上您的角色名稱與伺服器，以利後續獎勵發放作業。

	E-mail：
	

	監護人
(父母擇一)：
	父
(簽/章)
	母
(簽/章)

	※同意以下條文，請簽名：
1、作品經錄取，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享有出版權。其原稿、出版權及使用權無條件供主辦單位使用。主辦單位有權修改、重製該作品原作者不另收取費用
2、榮獲優勝、佳作之得獎作品如欲自行出版，請先來電告知主辦單位，並於著作上註明「財團法人羅慧夫顱顏基金會第16屆優勝/佳作作品」
	(作者簽/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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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表格敬請自行影印使用
)＊以上每個空格皆為必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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